关于印发<千人计划配套引智经费管理
办法（暂行）>的通知

                           外专发[2011]73号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中办发[2008]25号)，进一步推进人才强国战略，经财政部批准设立千人计划配套引智经费。千人计划配套引智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主要用于资助海外高层次外国专家来华所发生的费用。
　　第二条  为规范千人计划配套引智经费的管理，明确开支范围和资助标准，强化预算监督职能，保证经费合理使用，提高经费使用效益，根据“引进国外人才专项费用管理暂行办法》(外专发[1999]163号)，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三条　千人计划配套引智经费资助的高层次外国专家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教授职务的专家学者；
　　(二)在国际知名企业或金融机构担任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
　　(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掌握核心技术的创业人才；
　　(四)高层次外国专家工作团队中的主要成员；
　　(五)国家急需紧缺的其他高层次外国专家。
　　第四条  千人计划配套引智经费的开支范围包括：专家国际旅费、专家生活费、专家工薪、城市间交通费和其他费用等。
　　专家国际旅费是指专家从国外居住地到中国出(入)境口岸之间的往返国际机票费用或其他交通费用，凭国际旅费发票或收据、机票复印件或电子客票行程单核销。
　　专家生活费是指专家在华工作期间的住宿费、餐费、市内交通费和翻译费等。
　　专家工薪是指支付给专家的工薪或劳动报酬，可按用人单位与外方签订的合同或协议所规定支付工薪标准的最高不超过60％进行资助。
　　城市间交通费是指专家从出(入)境口岸至工作城市的中国境内交通费，包括专家乘坐飞机、火车、汽车或租车等往返费用。
　　其他费用是指保险费、医疗费、技术资料费、突出贡献奖励费等费用，须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向国家外国专家局提出申请，待批准后方能支付，各单位不得自行在该项目费用中列支。
　　第五条　我方陪同人员的差旅及交通等费用，应由用人单位支付，不得在千人计划配套引智经费中列支。用人单位因接待专家而购置器材设备的购置费用，应按原开支渠道支付，不得在千人计划配套引智经费中列支。
　　第六条　国家外国专家局根据财政部批复的预算核定各单位预算，在财政部规定的时间内下达到各单位。各单位预算一经下达，当年一般不再追加预算。如因特殊情况需要追加和调整预算，应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按程序报国家外国专家局审批。
　　第七条　各单位在批准的千人计划配套引智经费预算内，应严格按照本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不得擅自扩大开支范围和提高开支标准，不得擅自改变千人计划配套引智经费的用途，不得挪用和挤占。
　　第八条　各单位的千人计划配套引智经费原则上实行项目合同化管理，经费按项目核算。每一项开支要落实到项目上，多个项目的共同开支要及时摊销到每一个项目上。
　　第九条　千人计划配套引智经费当年资助的项曰当年执行，执行项目的金额超出预算的部分各单位自行支付；年末结余的千人计划配套引智经费视同下一年度预算预拨款。
　　第十条　按照《引进国外人才专项费用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加强千人计划配套引智经费的财务监督与检查审计，实行追踪问效，切实提高资金使用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对检查出的违规现象应及时纠正，效果不好的中止引智项目申报资格，情节严重的应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第十一条　本管理办法由国家外国专家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